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 
 

（2010年 5月 14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63号  根据 2016年 5月 4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电视剧内容管理工作，繁荣电视剧创作，促进电视剧产

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电视剧内容的制作、发行、播出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电视剧是指： 

  （一）用于境内电视台播出或者境内外发行的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包

括国产电视剧（以下简称国产剧）和与境外机构联合制作的电视剧（以下简称合

拍剧）； 

  （二）用于境内电视台播出的境外引进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电影故事片，

以下简称引进剧）。 

  第四条  电视剧内容的制作、播出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

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确保正确的文艺导向。 

  第五条  电视剧不得载有下列内容： 

  （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章实施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破坏

民族团结的； 

  （五）违背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邪教、迷信，歧视、侮辱宗

教信仰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恐怖、吸毒，教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 

  （八）侮辱、诽谤他人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内容。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依据前款规定，制定电视剧内容管理的具体标准。 

  第六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电视剧内容管理和监督工

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视剧

内容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七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

视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建立和完善电视剧审批管理的电子办公系统，推行电子政

务。 

 

第二章  备案和公示 

第八条  国产剧、合拍剧的拍摄制作实行备案公示制度。 

  第九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的公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本行政区域内制作机构

拍摄制作电视剧的备案，经审核报请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公示。 

  按照有关规定向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直接备案的制作机构（以下简称直

接备案制作机构），在将其拍摄制作的电视剧备案前，应当经其上级业务主管部

门同意。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制作机构，可以申请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

示： 

  （一）持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 

  （二）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三）设区的市级以上电视台（含广播电视台、广播影视集团）； 

  （四）持有《摄制电影许可证》； 

  （五）其他具备申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资质的制作机构。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直接备案制

作机构向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申请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应当提交下列

材料： 

  （一）《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或者《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视

剧立项申报表》，并加盖对应的公章； 

  （二）如实准确表述剧目主题思想、主要人物、时代背景、故事情节等内容

的不少于 1500字的简介； 

  （三）重大题材或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

司法、公安等敏感内容的（以下简称特殊题材），应当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方面的书面意见。 

  第十二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对申请备案公示的材料进行审核，在

规定受理日期后二十日内，通过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剧名、制作机构、集数和内容提要等。 

  电视剧公示打印文本可以作为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明。 

  第十三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对申请备案公示的电视剧内容违反本

规定的，不予公示。 

  第十四条  制作机构应当按照公示的内容拍摄制作电视剧。 

  制作机构变更已公示电视剧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的，应当依照本规定重新履

行备案公示手续；变更剧名、集数、制作机构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或者其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国务院广播影视行

政部门申请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第三章  审查和许可 

第十五条  国产剧、合拍剧、引进剧实行内容审查和发行许可制度。未取

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出和评奖。 

  第十六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和电视剧复审

委员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设立电视剧审查机构。 

  第十七条  履行电视剧审查职责的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审查



制度，规范审查程序，落实审查责任；聘请有较高学术水平、良好职业道德的专

家对申请审查的电视剧履行审查职责。 

  第十八条  审查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职责，客观公正地提出审查意

见。审查人员与送审方存在近亲属等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查，或者参与送审剧

目创作的，应当申请回避。 

  第十九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审查直接备案制作机构制作的电视剧； 

（二）审查合拍剧剧本（或者分集梗概）和完成片； 

  （三）审查引进剧； 

  （四）审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电视剧审查机

构提请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查的电视剧； 

  （五）审查引起社会争议的，或者因公共利益需要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审查的电视剧。 

  第二十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电视剧复审委员会，负责对送审机构

不服有关电视剧审查委员会或者电视剧审查机构的审查结论而提起复审申请的

电视剧进行审查。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电视剧审查

机构的职责是： 

  （一）审查本行政区域内制作机构制作的国产剧； 

（二）初审本行政区域内制作机构与境外机构制作的合拍剧剧本（或者分集

梗概）和完成片； 

  （三）初审本行政区域内电视台等机构送审的引进剧。 

  第二十二条  送审国产剧，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

影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国产电视剧报审表》； 

  （二）制作机构资质的有效证明； 

  （三）剧目公示打印文本； 

  （四）每集不少于 500字的剧情梗概； 

  （五）图像、声音、字幕、时码等符合审查要求的完整样片一套； 



  （六）完整的片头、片尾和歌曲的字幕表； 

  （七）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同意聘用境外人员参与国产剧创作的批准文

件的复印件； 

  （八）特殊题材需提交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的书面审看意见。 

  第二十三条  送审合拍剧、引进剧，依照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有关规

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在收到

完备的报审材料后，应当在五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其中审查时

间为三十日。许可的，发给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

书面说明理由。 

  经审查需要修改的，送审机构应当在修改后，依照本规定重新送审。 

  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由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二十五条  送审机构对不予许可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该决定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提出复审申请。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应当在收到复审申请五十日内作出复审决定；其中复审时间为三十日。复审合格

的，发给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不合格的，应当通知送审机构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已经向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申请审查，但尚未取得电视剧发行

许可证的，送审机构不得向其他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转移送审。 

  第二十七条  已经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

部门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作出责令修改、停止播出或者不得发行、评奖的

决定。 

  第二十八条  已经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应当按照审查通过的

内容发行和播出。 

  变更剧名、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和剧集长度等事项的，原送审机构应当依照

本规定向原发证机关重新送审。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将全国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颁发情况向社会公告。 

  

第四章 播出管理 



第三十条  电视台在播出电视剧前，应当核验依法取得的电视剧发行许可

证。 

  第三十一条  电视台对其播出电视剧的内容，应当依照本规定内容审核标

准，进行播前审查和重播重审；发现问题应当及时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报请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处理。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可以对全国电视台播出电视剧的总

量、范围、比例、时机、时段等进行宏观调控。 

  第三十三条  电视剧播出时，应当在每集的片首标明相应的电视剧发行许

可证编号，在每集的片尾标明相应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编号。 

  第三十四条  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时，应当依法完整播出，不得侵害相关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制作、发行、播出电视剧或者变更主要事

项未重新报审的，依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制作、发行、播出的电视剧含有本规定第五条

禁止内容的，依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

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对转移申请不予受理；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发行许可证

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发证机关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或者未依照本规定履行职责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九条  审查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不得再聘请其担任审查人

员。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管理，以及合拍剧、引进剧

审批和播出管理，分别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7月 1日起施行。2004年 9月 20日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的《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总局令第 40 号）、2006年 11

月 1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的《〈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补充规定》（总

局令第 53号）同时废止。 

 


